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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2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26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25日15:

00至2016年2月2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2号银泰中心C座601公司会议室

（五）会议主持人：杨海飞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 代表股份599,257,34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5.4039%。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3人，代表股

份642,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594%。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股份598,614,549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55.3445%。

（三）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股东3人，代表股份642,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594%。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99,250,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3,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弃权2,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99,250,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3,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弃权2,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99,250,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3,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弃权2,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599,250,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3,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弃权2,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99,250,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3,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弃权2,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2015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228,411,

924.25元，计提10%法定盈余公积金22,841,192.43元后,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92,146,916.86�

元，本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97,717,648.68元。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15年度末总股本1,081,616,07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派发金额为216,323,214元。

表决情况：同意599,250,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6,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8.9421％；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579％；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6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

审计机构，审计费用分别为43万元和12万元，共计55万元（不含差旅费）。

表决情况：同意599,250,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3,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弃权2,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8.9421％；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067％；弃权2,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12％。

8、审议关于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额度的自有闲置资

金进行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大

的收益，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投资期限为股东会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

效。 具体操作事宜由公司管理层负责实施。

表决情况：同意599,250,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3,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弃权2,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8.9421％；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067％；弃权2,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12％。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许国涛、李一帆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

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会字[2016]第0021号

致：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银泰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法

律顾问协议》，本所律师受聘出席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本次所发表的法律意见，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 在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

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审查和见证后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的内容以及

在议案中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等问题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已经按照《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真实性、合法性发表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

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

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核查判断，现场见证了

本次会议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本次会议由公司2016年2月2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召集。

根据刊登于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银

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已于2016年2月3日、2016年2月23日发

布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及提示性公告。

经核查，本所律师确认公司董事会已按照《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已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

点、审议事项等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16年2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30，

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2号银泰中心C座601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海飞先

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2月25日－2016年2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26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25日15:00

至2016年2月2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核查，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公告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出席会议人员签名册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

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3股东， 均为截至2016年2月19日下午15: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598,614,549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5.3445%。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相关中介机构人员。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在网络投票期间通过网络投票平台 进行表决的股

东共3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642,800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4%。

汇总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及网络投票的股东、股

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6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99,257,349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5.4039%。

经核查，上述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

根据公司董事会发布的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一）审议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审议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三）审议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四）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五）审议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六）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七）审议关于聘请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八）审议关于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经核查，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与相关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及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

公告内容相符，无新提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议案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

本次股东大会依据《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现场表决以书面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及

其他相关股东、股东代表或股东代理人应回避表决的事项；表决结束后，公司按《公司章程》

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和

表决结果统计数。

本次会议按《规则》、《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投票和监票，并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的表决结果进行合并统计。 经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各项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由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召集人代

表（公司董事长）及会议主持人签名，会议决议由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经核查，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

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单位负责人： 付 洋 经办律师：许国涛

李一帆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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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954,477,797.88 1,218,501,825.46 -21.67%

营业利润

-222,489,305.14 -59,974,319.01 -270.97%

利润总额

-195,298,111.57 -44,689,523.20 -33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490,933.14 -46,642,245.02 -316.98%

基本每股收益

-0.39 -0.10 -29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3% -2.60% -7.4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3,494,413,233.74 3,542,858,273.50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842,002,422.43 2,035,924,926.72 -9.53%

股本

502,986,577.00 502,986,57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3.66 4.05 -9.6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447.78万元，同比下降 21.67%；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2,248.93万元、-19,529.81万元和-19,449.09万元，同比分别

下降270.97%、337.01%和316.98%。 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降幅较大的主要原因如下：

1、报告期，受到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和石油、煤炭、机械等下游行业需求低迷等因素的影响，

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更加严峻，主要产品合同不足，订单骤减，石油钻具、限动芯棒、铸管模等

主导产品销售价格同比降幅较大，导致报告期营业收入降幅较大，主营业务毛利率大幅下降。

同时，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本期公司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力度，研发费用同比增加较多。

2、报告期，公司高洁净项目部分建设基本完成，由于本项目中部分设备和工艺属于世界唯

一，各种产品调试和工艺优化过程非常复杂，导致产品试制过程中不合格品较多，对本期经营

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6年1月28日披露的《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

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4,664.22万元， 根据本次业绩快报公司

将连续两年亏损。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若公司连续两年亏损，公

司股票在201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002454� � �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2016-005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3,006,852,138.31 2,527,246,231.88 18.98%

营业利润

401,479,449.98 348,256,651.76 15.28%

利润总额

434,483,099.55 358,089,810.59 2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1,232,262.12 276,352,737.19 19.8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81 0.68 19.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4% 12.42% 0.92%

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4,357,778,902.57 3,746,437,082.59 1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538,044,572.35 2,317,147,707.34 9.53%

股 本

422,770,000.00 405,600,000.00 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6.00 5.71 5.0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06,852,138.3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8.98%，原因系：

（1）2015年，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增长，公司新能源汽车空调销量大幅

度增加；（2）公司在传统商用车和乘用车空调领域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较

高，收入保持增长势头；（3）公司在轨道交通空调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取得地铁、有轨电

车、普铁等多领域订单。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401,479,449.9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5.28%，原因系：营

业收入较2014年有较大增长，公司的研发费用及股权激励成本摊销较多，导致管理费用较

2014年有较大增加。

3、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434,483,099.5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1.33%，原因系：营

业收入较2014年有较大增长，同时，公司报告期内获得政府补贴及税收返还所形成营业外收

入较2014年有较大程度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5年第三

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5-073）中预计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为-20%-5%，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幅度为

19.86%，与前次业绩预计存在差异。 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2015年第四季度新能源汽车空

调订单上涨较快，公司收入及利润有较大幅度提高。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加盖公章的内部审计报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股票代码：002750� � � �股票简称：龙津药业 公告编号：2016-004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81,477,910.73 187,402,083.37 -3.16%

营业利润

64,822,610.85 73,374,116.34 -11.65%

利润总额

72,541,120.38 75,678,128.93 -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0,579,895.61 63,572,967.43 -4.71%

基本每股收益

0.309 0.424 -27.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0% 22.67% -10.8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692,095,721.56 435,588,209.40 5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598,225,064.50 285,570,168.89 109.48%

股本

200,250,000.00 50,000,000.00 30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2.99 5.71 -47.64%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147.79万元，同比下降3.16%；实现营业利润6,482.26万元，同

比下降11.65%；实现利润总额7,254.11万元，同比下降4.1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6,057.99万元，同比下降4.71%。 公司2015年度经营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由于市场的变化，母

公司药品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相比下滑约6%，进而影响了公司的经营业绩。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2015年末总资产为69,209.57万元，较期初增长58.89%；2015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为59,822.51万元，较期初增长109.48%，增长的主要原因是2015年3月公司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募集资金到账后致使货币资金和股本及资本公积增长较大。

2015年末股本为20,025万元，较期初增长300.50%，增长的主要原因是2015年3月公司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发行股份16,750,000股，2015年9月实施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共转增133,500,000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下降47.64%，主要原因是公司股本大幅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5年10月27日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为-10.00%至20.00%，即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721.56万元至7,628.75

万元。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41� � �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2016-17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6,701,737,222.84 7,182,909,898.35 -6.7

营业利润

236,376,554.82 283,041,448.79 -16.49

利润总额

249,312,013.38 294,046,360.56 -1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376,728.52 211,686,702.62 -14.3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9 0.46 -15.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7.55 9.49 -1.9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3,832,208,425.76 3,792,666,140.93 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343,961,172.10 2,224,980,538.04 5.35

股 本

468,129,527.00 232,000,000.00 10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5.01 9.59 -47.76

注：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影响，工业电气行业部分需求下滑，行业竞争激烈。 面对

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公司积极应对，通过夯实传统主业、研发创新和外延式并购稳步推进

战略升级，由原来的“产品覆盖、区域覆盖、行业覆盖” 的“三覆盖” 战略升级为“分销网、物

流网、技术服务网加上互联网” 的“3+1” 战略，不断提升公司综合竞争优势，推动业务的持

续发展，经营业绩持续盈利，虽然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但仍保持国内

工业电气分销行业龙头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701,737,222.84元，同比减少6.7%；实现利润总额249,312,

013.38元，同比减少15.2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1,376,728.52元，同比减少

14.32%。 公司报告期末股本较期初增长101.78%，主要是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股份10股，以及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授予股

份4,129,527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减少47.76%，主要是公司实施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及限制性股票授予，股本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5年经营业绩

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吴开贤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陈雷先生、会计机构负责

人李慧仪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688� � �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 【2016-007】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

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1,247,997,180.70 839,805,806.69 48.61%

营业利润

114,722,132.50 83,412,282.63 37.54%

利润总额

122,364,225.09 94,216,735.80 29.88%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99,231,907.59 77,209,555.22 28.5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6 0.35 3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0.05% 8.22%

增加

1.83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2,097,215,555.46 1,518,627,922.30 3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029,776,824.02 950,577,755.33 8.33%

股本

217,840,000.00 217,84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4.73 4.36 8.4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124,799.72万元，较上年同期83,980.58万元增加48.61%；营业

利润11,472.21万元，较上年同期8,341.23万元增加37.54%；利润总额12,236.42万元，较上年同

期9,421.67万元增加29.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23.19万元，较上年同期7,720.96

万元增加28.52%。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法玛威药业有限公司上年四季度收购美国PENNFIELD�

OIL� COMPANY（简称“潘菲尔德” ）的资产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同

时母公司营业收入稳中有升， 子公司内蒙古金河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和内蒙古金河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业务不断拓展，收入增长势头良好；但是由于受经济低迷的影响，主要产品金霉素

价格有所下滑，毛利率有所下降；同时由于并购等业务的开展，银行借款大幅增加，利息支出

较上年同期增幅较大。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总资产209,721.56万元，总负债104,903.66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02,977.68万元，资产负债率50.02%。

报告期内， 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收购了杭州荐量兽用生物制品有

限公司67%股权，导致公司总资产、总负债和资产负债率均有较大幅度上升；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年实现利润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业绩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923.19万元， 同比增加

28.52%。 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告同比变动幅度20%～35%之间，本次业绩快报在前次

业绩预告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财务经理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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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4,205,271,632.87 4,553,565,830.80 -7.65%

营业利润

418,198,323.05 263,227,526.81 58.87%

利润总额

426,364,965.52 32,975,078.96 119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6,250,390.01 73,120,916.29 332.5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5 0.08 3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5% 2.63%

增加

8.32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7,721,114,880.31 7,771,832,131.53 -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994,099,755.74 2,768,279,475.31 8.16%

股 本

908,000,005.00 908,000,00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3.30 3.05 8.20%

注：上述财务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20,527.16万元，同比减少7.65%；营业利润41,819.83万元，同

比增长58.87%，利润总额42,636.49万元，同比增长1192.9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625.03万元，同比增长332.50%。 业绩同比增长的原因主要是：（1）2015年度，国内外市场形

势错综复杂，困难前所未有，对此，公司积极应对各种困难挑战。 在国际市场上，公司通过深入

实施“深耕日欧美主销市场，发展多元市场”和“进军中高端市场”的营销战略，各业务部门多

方出击，抢抓订单，挖掘客户潜力，拓展市场空间，确保了日欧美主销市场地位不断巩固；在国

内市场上，公司克服经济下行压力，深入拓展品牌渠道，不断提升电商运营能力，洁玉品牌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近5%，呈现出逆势发展的良好局面。 （2）由于2014年度公司处置光伏相关资产，

产生较大损失，公司2014年度净利润较少；因此2015年度公司净利润比2014年度增长幅度较

大。

截至2015年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772,111.48万元、股东权益299,409.97万元，每股

净资产3.30元，分别较2014年末增长-0.65%、8.16%、8.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公司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

动幅度为300%—350%。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之内，与前次

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